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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第 7屆第 30次董事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3年 8月 30日(星期五)上午 9時 30分 

開會地點：本會 6樓大會議室(台北市金山南路 2段 189號 6樓) 

主  席：陳碧玉董事長 

出 席 者：李玲玲董事(視訊)、呂秀梅董事(視訊)、林嚞慧董事(視

訊)、孫迺翊董事(視訊)、孫友聯董事(視訊)、程怡怡董

事(視訊)、高玉舜董事(視訊)、郭怡青董事(視訊)、劉

志鵬董事(視訊)、薛欽峰董事(視訊)、蘇昭如董事(視

訊) 

請 假 者：官大偉董事 

列 席 者：周漢威執行長、孫則芳副執行長、全國律師聯合會陳恩

民律師(視訊)、法律扶助基金會工會蔡美琪理事長(視

訊)、雲林分會吳聰億會長(視訊)、雲林分會游瑞華執行

秘書(視訊)、台南分會林富美執行秘書(視訊) 

記  錄：楊書瑾、黃雅芳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 

貳、 確認本會第 7屆第 29次董事會議紀錄。(請參附件 1(密)) 

 

參、 工作報告 

一、重要事件報告。(請參附件 2)  

二、業務報告。(請參附件 3)  

三、辦理法人變更事宜報告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司法院於 113 年 8 月 7 日秘台廳司四字第 1139012357 號

函通知已核定撥入 113 年基金新台幣(以下同)1,000 萬元，

本會基金總額由 38.2億元增加為 38.3億元(請參附件 4) 

（二） 另陳碧玉董事長戶籍地址亦有變更，併同上述一併向司法

院及台北地方法院聲辦法人變更登記作業，爰提出此報告。 

四、雲林分會稽核報告。(附件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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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台南分會稽核報告。(附件 6) 

六、雲林、台南分會會務報告。 

 

肆、 討論事項 

一、案由：台南、屏東及宜蘭分會會長報請執行長提交審查委員蔡

麗珠等 4 位之辭任，執行長提交總會覆議委員卓巧琦之

辭任是否同意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依據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規

定，擔任執行長、副執行長或執行秘書以外之重要職位，

有自行辭職者，由執行長提交董事會同意後解聘。 

（二）台南分會審查委員蔡麗珠、嚴孟君、屏東分會審查委員蔡

長佑、宜蘭分會審查委員林小刊自行辭任由分會報請執行

長提交董事會，以及總會覆議委員卓巧琦自行辭任，由執

行長提交董事會，是否同意辭職後解聘。(辭任書，請參

附件 7） 

（三）以上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同意附件 7所示審查委員及覆議委員等 5位之辭任。 

 

二、案由：士林、宜蘭、台東分會會長、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主

任推舉審查委員，以及執行長推舉覆議委員是否同意聘

任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依據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8條、第 9條規定，

審查委員會及覆議委員會委員，由分會會長推舉符合資

格者，經執行長報請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。 

（二）本月份各分會提報之審查委員 4 人、執行長推舉覆議委

員 2 人，經查均未曾受過申訴、律評及律懲處分。（名

單請參附件 8)  

（三）以上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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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同意聘任附件 8人選為各分會及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審

查委員及覆議委員。 

 

三、案由：本會第 7 屆發展專門委員會林蒔萱委員，已於其原單位

賽珍珠基金會離職，無法繼續擔任本會發展專門委員乙

職，是否同意予以解任並改聘賽珍珠基金會推薦之陳杰

昇執行長為續任委員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(一) 法律扶助法第 42 條規定：「基金會依業務需要，得設各

種專門委員會，辦理法律扶助相關事宜。各專門委員會，

置委員若干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均為無給職，由基

金會遴聘具有法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或其他專門學識之人

士擔任；其有辭職或不適任之情形者，應由基金會予以解

任。前項各專門委員會之委員，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

一。」及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各專門委員會各置委員八人至二十人，並以其中一人為

主任委員，除副執行長為當然委員，隨本職進退外，其餘

專門委員由執行長遴選具有法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或其他

專門學識者，提請董事長送董事會同意後聘任；除董事會

另有決議外，由副執行長擔任主任委員。」。 

(二) 本會於 111 年 5 月 27 日第 7 屆第 3 次董事會通過第 7 屆

發展專門委員會共 19位專門委員之聘任，任期自 111年 7

月 1日起至 114年 6月 30日止。 

(三) 茲因賽珍珠基金會代表林蒔萱委員於該單位離職，經徵詢

原單位替補人選意見，並由執行長遴選邀請賽珍珠基金會

陳杰昇執行長加入擔任本會第 7 屆發展專門委員(名單請

參附件 9)，任期自起任日起至 114年 6月 30日止。 

(四) 改聘後委員會性別組成為男性委員 8位，女性委員 12位，

男性委員佔比為 4 成。未違反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

準之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規定。 

(五) 以上，委員人選是否同意聘任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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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同意解任林蒔萱委員，並改聘賽珍珠基金會陳杰昇執行

長為續任委員，任期自起任日起至 114年 6月 30日止。 

 

四、案由：執行長遴選涂予尹副教授提請董事長提交董事會討論聘

任為本會新北分會會長，是否同意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依法律扶助法第 43 條第 1、3 項「分會置會長一人，為無

給職，由基金會遴聘具有法學或相關專門學識之人士擔任，

綜理分會會務，任期三年，期滿得續聘。」「基金會為前

二項之聘任、解任後，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」及本會重

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6 條「分會會長由執行長遴選具

有法學或相關專門學識者，提請董事長送董事會同意後聘

任，並報司法院備查。」之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本會新北分會會長徐偉群副教授，任期即將於 113年 11月

23 日屆至，擬推薦涂予尹副教授擔任新北分會會長(相關

資料請參附件 10)，報請董事長提交董事會同意並呈報司

法院備查，任期自 113 年 11 月 24日至 116 年 11 月 23 日

止。 

（三）以上所請是否同意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同意聘任涂予尹副教授為新北分會會長，任期自 113年11

月 24日至 116年 11月 23日止。 

 

五、案由：有關本會 114 年度是否繼續受勞動部委託辦理「勞工訴

訟扶助專案」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本會自 98 年 3 月 2 日起，接受勞動部（改制前為行政院

勞工委員會）行政委託辦理「勞工訴訟扶助專案」（下稱

本委託專案）已逾 15年。本委託專案開辦後，截至 113年

7 月 31 日止，申請件數已達 55,661 件，其中獲准法律文

件撰擬或訴訟代理之扶助案件有 37,194 件。又本委託專

案已結案件有 29,221 件，約六成五件之結案結果，係有



 

5 

 

利於受扶助人，足見本委託專案在勞資爭議案件中，確能

達到排除勞資雙方地位不對等之目的，對於勞工權益保障，

更具一定程度之正面效益（本委託專案辦理工作報告，請

參附件 11-1）。 

（二） 經查勞動部業於 112 年 10 月 2 日修正發布「勞資爭議法

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」（下稱扶助辦法，請參附件 11-

1），將積欠工資爭議納入扶助辦法之訴訟代理暨必要費用

扶助範圍（扶助辦法第 3 條），此部分修正條文將自 113

年 9 月 1 日施行；此外，委託範圍之受扶助人資力門檻亦

於此次修正，下修至每月收入總計新臺幣 6 萬 5,000 元

（扶助辦法第 6 條），如此即與本會 113 年行政受委託辦

理之專案扶助範圍門檻相合，更能有效挹注資源於弱勢勞

工、貫徹本會及專案扶助宗旨。 

（三） 有關人力增補及預算調整：因應自 113 年 9 月 1 日起扶助

範圍擴大訴訟扶助範圍，已與勞動部協商自 113 年 9 月起

增補 2 名專案人力，並適度調漲審理案件之行政費用每件

單價（相關項目及金額，請參附件 11-2 說明）。本會業

務管理系統亦因應專案扶助範圍擴大進行修正。 

（四） 明(114)年是否續辦本委託專案之評估： 

勞動部為強化扶助經濟弱勢勞工，使扶助資源更有效率運

用，於本次扶助辦法修正作出重要調整，包含扶助範圍擴

大並調降受扶助人之資力上限，並以上述修正為前提與本

會完成 113 年度委託專案契約之簽訂，且人力增編及經費

預算部分經本會爭取已獲勞動部初步首肯配合調整。審酌

本會與勞動部就訴訟扶助專案之長期合作，已建立起勞工

訴訟扶助之良好形象，且目前國內眾多受扶助勞工之權益，

似無其他與本會相當、可提供較完足法律扶助之配套措施

可資因應，本會是否續約勢將影響廣大弱勢勞工之權益。

如以 113 年度迄今本專案申請件數 1,441 件，相較 112 年

度同期勞工專案申請件數 1,218 件，更係增加 18%之申請

量，建請董事會於考量是否續約時一併參酌。爰提請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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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討論明(114)年度是否續辦本委託專案，後續將依

董事會決議意旨辦理後續相應行政事宜。 

決議：同意 114年繼續受勞動部委託辦理「勞工訴訟扶助專案」，

授權由執行長與勞動部協商後續相關事宜。 

 

伍、 臨時動議 

（無） 

散會 

 

下次會議時間：113年 9月 27日(五)上午 9時 30分。 

 

 

董事長： 


